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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21202120212021】】】】0422042204220422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涉诉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  

 

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21年5月14日盘后，公司提交公告称，全资子公司外贸公司

3.7 万吨存储在中谷储运的轻循环油货物大幅减少，外贸公司就此

起诉中谷储运，涉诉金额 1.47 亿元，占公司 2020 年经审计净利润

的 54.85%。鉴于上述情况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6.1 条的

规定，现就有关事项明确监管要求如下。 

一、请公司核实外贸公司此次轻循环油货物买卖和储存交易的

业务实施情况，包括交易各方名称、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、主要协议

条款及执行情况等，说明本次货物买卖和存储交易过程是否符合公

司相关业务内部风险控制制度，以及货物减少的具体原因和责任

人。 

二、公告披露，2021年4月25日，外贸公司获知本次货物减少

的情况，并于 5 月 6 日起诉中谷储运。同时，公开信息显示，2021

年 3月 10日，中谷储运被法院冻结股权等资产。请公司核实外贸公

司知悉和应当知悉货物减少的日期，并说明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及

时的情况。 

三、请公司核实并说明在发现本次大额货物减少的情况后，已



 

采取和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和方案

务报表的影响，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

四、本次发生大额货物减少的子公司外贸公司

5 月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向控股股东收购取得

绩承诺分别为2254.04

核实本次货物减少事项对外贸公司业绩承诺的影响和应对措施

实维护上市公司利益。

五、请前期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和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

行核查并发表意见，并说明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

 

公司、全体董事、

责，认真落实本工作函的要求

函件的 5个交易日内书面回复我部

 
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采取和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和方案，并审慎评估对公司经营活动和财

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本次发生大额货物减少的子公司外贸公司，系公司

月通过重大资产重组向控股股东收购取得，其 2020 年

2254.04万元、2670.88万元和2940.08万元

核实本次货物减少事项对外贸公司业绩承诺的影响和应对措施

。 

请前期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和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

并说明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。 

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中介机构应当勤勉尽

认真落实本工作函的要求，妥善处理上述重大事项

个交易日内书面回复我部，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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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审慎评估对公司经营活动和财

系公司2020年

年-2022 年业

万元。请公司

核实本次货物减少事项对外贸公司业绩承诺的影响和应对措施，切

请前期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和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

 

高级管理人员及中介机构应当勤勉尽

妥善处理上述重大事项，于收到本

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


